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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2017 年經營實況報告 

    本集團2017年度的營收淨額為新台幣266,050 仟元，與2016年度的營收淨額新台幣246,250 仟元比

較增加了8.04%，集團的營業收入劃分為銷貨收入、權利金收入及勞務收入，其佔比分別為13%、60%、

27%。銷貨收入主要來自銷售自創品牌之人工水晶體(aspicio)、植入系統(lioli)、表面檢測及電漿處理設

備，而權利金收入及勞務收入係收取人工水晶體表面潤滑塗佈技術之相關授權及技術服務，連續三年營

業收入均在穩定中持續成長。營業毛利方面，2017年度的營業毛利為204,625仟元，較2016年度的173,353
仟元增加約18.04％，綜觀2017年度整體經營績效為稅前淨利68,184仟元，較2016年度之42,831仟元增加

59.19％。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析項目/年度 2015 年 2016 年 2017 年 
2016 及 2017 
增(減)比例 

營收概況 
營業收入 217,244 246,250 266,050 8.04% 

營業毛利 148,304 173,353 204,625 18.04% 

稅前純益 36,539 42,831 68,184 59.19% 

二、 研發技術及概況 
    本公司深耕醫療器材表面處理技術多年，第一代 PVP 潤滑塗佈技術獲得人工水晶體龍頭大廠-A 公

司之採用，為 A 公司唯一供應商，此潤滑塗佈技術大幅降低人工水晶體通過 PP 植入匣之摩擦力。為滿

足患者與醫師對高階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的需求，本公司成功創新研發的表面接枝潤滑高分子技術，除

潤滑層薄且柔軟，可承受高壓高溫蒸氣滅菌(Autoclavable)，也可長期保存於液態中之獨家技術，應用於

人工水晶體植入器上不會有附加物如潤滑添加劑 GMS 或是潤滑層物質黏著在人工水晶體。除適用於疏

水性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外，亦適用於親性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後者手術過程開創較小切口(<1.8 
mm)，病患術後恢復較快。 
    本公司以既有的親水性人工水晶體製造平台為基礎，並以技轉方式取得美國人工水晶體製造廠之疏

水性人工水晶體製造技術，使本公司能夠生產高價值疏水性人工水晶體。疏水性人工水晶體比親水性人

工水晶體能夠帶給患者更多好處，同時也是市場上接受度較高的產品。本公司初期產品是針對白內障治

療的單焦點疏水性人工水晶體，未來產品將包括多焦點、可調節及矯治散光型人工水晶體，目標可治療

近視、遠視、老花及散光。 
除具有製造高附加價值軟式人工水晶體的技術外，本公司是唯一擁有將表面接枝潤滑高分子平台技術應

用於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的公司，特別是針對輔助人工水晶體植入患者眼內之推注器(injector)及植入匣

(cartridge)管壁內的處理。 
    結合人工水晶體的製造技術與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的表面接枝潤滑高分子技術，使本公司能夠發展

出新一代預載式人工水晶體系統，可讓醫師在將人工水晶體植入患者眼內時，打開包裝盒後即可進行植

入手術，無需另外摺疊人工水晶體且免去植入匣與推注器之組裝步驟，此產品在人工水晶體產業是未來

的趨勢，同時不論是親水性或疏水性人工水晶體均可使用此系統。 
    本公司擁有材料表面潤滑處理技術、光學設計技術以及機構設計技術，除針對市場需求自行研發新

產品外，並接受先進國家委託代工，量身訂製各式人工水晶體與植入系統，在已擁有的基礎上，本公司

致力於發展更優良的製程，以提高品質優良的產品為研究發展目標。 
計畫開發之新商品及服務： 

產品/服務 產品/服務預期用途 

客製化植/侵入式高階醫

材表面處理技術服務 
以現有LubriLAST與LubriMARTIX技術為核心技術基礎，因應不同客

戶、不同產品的表面功能性需求，加入功能性分子修飾、並制定客製化

溶液配方面與表面處理製程，以達到客戶產品需求。 

矯正散光型人工水晶體 使原本有散光問題的白內障患者，於白內障手術後一併解決散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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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服務 產品/服務預期用途 

預載式人工水晶體植入

系統 
本產品將人工水晶體載置於植入系統中，使醫師在進行人工水晶體植入

手術時，拆開產品包裝後即可使用，無需額外組裝步驟，提供一更安全、

可靠和方便省時的微創手術。 

 三、 市場概況 

手術用眼科醫療器材包含白內障、青光眼、屈光不正、以及視網膜病變等主要眼科疾病的矯正與治

療手術，其中白內障為全球眼睛失明的主要病因，根據WHO的統計，高達51%的失明病患是由白內障造

成，而在視覺障礙方面，也有33%的視覺障礙病患屬白內障；因此，白內障手術相關的醫療器材為手術

用眼科醫材最主要的次領域產品。白內障的治療主要透過手術的方式更換人工水晶體，透過超音波乳化

技術將產生病變的水晶體完全移除，再植入人工水晶體替代。其中人工水晶體市場佔整體手術市場的

71%，而協助手術進行的眼科黏彈劑及其它耗材佔14%，超音波乳化設備則佔15%，由此可知人工水晶

體在眼科手術市場的重要性。 

根據2016 Market Scope的研究統計，2016年人工水晶體市場規模約32.6億美元，預計2021年可達到

43.7億美元，年複合成長率為6%。其中高階人工水晶體(Premium)雖然目前僅佔整體人工水晶體總銷售數

量約7.7％，但它的價格較單焦點式人工水晶體(Monofocal)高四至五倍，因此在全球人工水晶體2016年總

銷售額的貢獻達29％，預估其在五年後之銷售額將至15.6億美元，佔全球人工水晶體市場總銷售額36%。 

全球人工水晶體市場銷售預測 
幣別：佰萬美元 

人工水晶體

品項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單焦點式  
(Monofocal) 

2,324   2,811 

高階

(Premium) 
  943      1,561 

合  計 
3,267 3,463 3,671 3,891 4,125 4,372 

資料來源：Market Scope 

四、 2018 年業務發展計劃及 2017 銷售預測達成情形 
(一) 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 針對市場需求，開發更完整，更具有競爭力的產品，創造更多利潤。 
2. 在既有的產品所在市場進行推廣，經營品牌客戶關係以了解市場需求，進而透過 客戶協力合作

制定產品規格，達到市場的領先地位。 
(二) 長期發展計畫 

1. 能低成本之方案，領先市場及同業發展客戶需求產品。 
2. 密切觀察產業動態，市場趨勢，在除了人工水晶體及植入器產品線外，規劃其他具有遠景且符

合公司核心競爭力的產品。 

2017 年銷售預測達成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年度 
2017 

銷售預測 
2017 

實際金額 
2017 

達成比例 
營業收入 271,293 266,050 98.07% 

營業毛利 207,836 204,625 98.46% 

稅前純益 75,440 68,184 90.38% 

董事長：樂亦宏    總經理：曾文助     會計主管：陳丹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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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及對股東權益可能稀釋情形 

 
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民國 107 年度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採無償配發。 

預定發行總數(股)：300,000 股、占實收資本額 0.99%。 

辦理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必要理由：本公司為回報優秀員工對公司的貢獻，給予適當的鼓

勵，並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之經營及研發專業人才、激勵員工長期服務及提

昇員工向心力與生產力，使成為經營團隊的一份子，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利益。 

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1.本次發行限制員

工權利新股 300,000 股，且未達既得條件前不得轉讓，估計可能費用化金額約為新台幣 15,150

仟元(以無償發行，時價估算係以 107 年 3 月 23 日收盤價 50.5 元為基礎)。2.依既得條件，暫估

108 年 1 月 ~110 年 12 月 費 用 化 金 額 分 別 為 ：108 年新台幣(以下同)4,545 仟元、109

年 4,545 仟元、110 年 6,060 仟元。暫估 108 年~110 年費用化後，稅前每股盈餘可能減少金額為：

108 年新台幣(以下同)0.15 元、109 年 0.15 元、110 年 0.20 元(依目前已發行股份 30,282,500 股

計算)。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益尚無重大影響。 

 
第一條  發行目的：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為回報優秀員工對公司的貢獻，給予適當的鼓

勵，並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之經營及研發專業人才、激勵員工長期服務及提

昇員工向心力與生產力，使成為經營團隊的一份子，以共創公司及股東之利益，特依據

公司法第二六七條及「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稱處理準則）等相關規定，

訂定本公司「民國 107 年度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無償配發」（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報及發行期間： 

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一次或分次申報辦理，並於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主管機

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年內為一次或分次發行，實際發行日期由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員工資格條件及獲配數量： 

適用本辦法之員工，以授予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員工、具有專業能力並可提供貢獻、且為公司

營運相關之重點人才為對象。實際得依本辦法獲配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方式及數量，

將參酌績效表現、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理上需要之條件等，並考量公司營運需求及業

務發展策略所需，由董事長核訂後，提報董事會決議，惟獲配員工具董事及(或)經理人身分者

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本公司發行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其數量應符合處理準則第六十條之九之規定:「發行人依第

五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數，加計認股權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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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合計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行人

依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已

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行總額及股份種類：      

本辦法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總額為新台幣 3,000,000 元，發行股份種類為普通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 300,000 股，發行價格為新台幣 0 元，即無償發行。 

 
第五條 既得條件： 

員工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後，自增資基準日起，於下列各既得期限屆滿仍在職，同

時皆須符合年度個人績效評核結果達一定標準以上，且善盡服務守則、未曾有違反公司服務約

定書及誠信廉潔、工作規則、與本公司間合約約定或本公司規定等情事，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

之股份比例如下： 

既得期間 
最近一次考績結果及分批既得數量 

80 分(含)以上 70~79 分 

獲配後任職屆滿一年  30% 20% 

獲配後任職屆滿二年  30% 20% 

獲配後任職屆滿三年  40% 30% 

惟，有視同達成既得條件情形者，不在此限。上述時間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理。 

 
第六條 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之限制：(有出席、投票權，及配股、配息權) 

一、於前條所定既得條件達成前，員工不得將其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出售、質押、

轉讓、贈與他人、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員工符合既得條件後將依信託保管契約之約定，

將該股份自信託帳戶撥付員工個人之集保帳戶。 

二、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及選舉權等依信託保管契約執行之。 

三、股東配(認)股、配息權限制：本辦法所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前仍可參

與配股配息，惟配股配息將由信託機構直接撥付獲配之員工個人帳戶，不交付信託保管。 

四、除前項因信託約定規定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

其他權利包括但不限於：股息、紅利、資本公積受配權、現金增資之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

行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五、自本公司有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金股息停止過戶日、現金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公司法

第 165 條第 3 項所定股東會停止過戶期間、或其它依事實發生之法定停止過戶期間至權利分派

基準日止，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解除限制之股票仍未享有表決權、盈餘分配權、配(認)

股與配息權。 

 
第七條 未符既得條件之處理： 

員工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者，如有屆滿第五條所定期限惟未符績效之既得條件者，

其依本辦法獲配之股份由本公司全數無償收回，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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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員工離職、留職停薪、轉任關係企業、退休、資遣、死亡等之處理： 

一、員工因故離職，如有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除下列原因外，其餘皆由本公司

依法無償收回並予以註銷。  

    (1)因受職業災害致無法繼續任職者，視同達成既得條件，不受既得期間之限制。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視同達成既得條件，不受既得期間之限制，由繼承人取得其既

得權利。 

二、留職停薪：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嗣後若辦理育嬰、傷病、服兵役留職

停薪，應扣除實際留職停薪天數，順延計算其依本辦法獲配股份後之任職期間，倘計算出

之任職期間已達第五條所定期限，再依主管考核績效之結果決定是否符合既得條件。若因

其他原因留停者，該員工於留停生效日起，其依本辦法獲配之股份，由本公司全數無償收

回，予以註銷。 
三、轉任關係企業：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嗣後若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核

定須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者，如轉任當年度符合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之既得條件，得由董事

長或其授權主管人員於本辦法第五條約定之時程比例範圍內，核定其達成既得條件之比例

及時限。 

四、退休：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嗣後若辦理退休，且退休生效日時未達本

辦法第五條所定既得條件者，於退休生效日起，其依本辦法獲配之股份，由本公司全數無

償收回，予以註銷。 

五、資遣：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嗣後若依勞基法相關規定被資遣，且資遣

生效日時未達本辦法第五條所定既得條件者，於被資遣生效日起，其依本辦法獲配之股份，

由本公司全數無償收回，予以註銷。 

六、死亡：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嗣後若死亡，且死亡時未達本辦法第五條

所定既得條件者，於死亡日起，其依本辦法獲配之股份，由本公司全數無償收回，予以註

銷。 

 
第九條 稅賦： 

員工依本辦法所認購之股份及與之相關之稅賦，按中華民國之稅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保密及限制條款： 

一、員工經依本辦法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後，應恪遵本公司薪資保密規定，不得探詢他人或

洩露其獲配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相關內容及數量，若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認為情節

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該員工立即喪失受領股份之資格，

由本公司全數無償收回，予以註銷。。 

二、員工依本辦法認購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後，遇有違反本公司勞動契約、工作規則等重大過失

時，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該員工立即喪失受領股份之資格，由本

公司全數無償收回，予以註銷。 

 
第十一條 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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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有關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名單、簽署等事宜之相關手續及詳細作業時間等，由

本公司承辦單位另行通知獲配員工辦理。 

 
第十二條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含 股 票 信 託 保 管 等 ） ： 

一、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後須立即直接交付本公司指定之機構信託保管，並由本公司或本公

司指派之代表人，代表員工與股票信託保管機構簽訂及修訂信託契約。 

二、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於 107 年 05 月

18 日送交股東常會通過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生效，發行前修正亦同。若於送件審核過

程，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做修正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

後始得發行。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依相關法令修訂

或執行之。 

 

 

附件七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管理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八、附則 
35.本公司將不會放棄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未來

各年度之增資，亦不處分或放棄對 AST 
Products,Inc.及 EMEMBRANE INC.持
股。 

八、附則 

35.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報

股東會討論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營運需
求，增修部
分文字說
明。 

八、附則 
35.36.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

報股東會討論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附則 

35.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報

股東會討論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新增文字
說明，更改
條號。 

 


